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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
三
樓
窗
門
蕾
面
， 

發
現
三
具
屍
豊
，
計 

爲 
一 
名
卅
五
養
男
子 

、
一 
名
廿
八 

16 
女
子
一 

、
及 
一 
名
十
博
歲
青 

年
•
第
四
名
罹.
難
者 

爲 
一 
名
十
五 *
男
童
一 

•
他
在
逃
生
畤
從=
一 

樓 
一 
個
窗
口
跳
下
受 

傷
，
送
往
醫
院
後
不 

治
死
亡

-

.
消
防
局
長
卡
奴 

説
，.
他
對
此
次
火
警 

，
懷
疑
有
人
轶
火
■ 

該
火
警
约
發
生
於
晨 

早
五
時
許
，
景
低
限 

度
有
二
十
家
人
無
家 

可
歸
■卡

氏
説
，
火
勢 

蔓
延
極
速
，
我
心
目 

中
認
爲
該
火
警
不
是 

自
然
發
生
的
。

卡
氏
續
稱
，
當 

救
火
員
到
達
時
，
已 

有
兩
人
因
跳
下
逃
生 

而
卧
於
行
人
路
上
•

天
氣
 

報
吿
 

今
最
最
 

天
高
低
 

篇

 

時
十
八

S-
刊
在 

第
七
版

A

 

rim」
！

一囊氣圈話一 

一忠經救福土 

一»
侠除奸一

滿
城
東
區
 

發
生
大
火
 

四
人
焚
斃
 

一 
人
晩
傷
 

(
滿
地
可
加
新 

社
九
月
廿
五
日
電
) 

今
日
清
晨
遇
地
可
夷 

尾
區
發
生
大
火
，
烈 

馅
横
掃
四
座
相
連
之 

建
築
物
，
有
四
人
被 

焚
盤
，
一 
人
被
燒
傷 

救
火
員
在
潘
納 

街
一
座
焚
幾
之
建
築

去
幾
天
開
始
•
全
體 

會
議
的
實
際
工
作
將

在
預
備
會
議
中
進
行

一埠非"
-議會一

山
：：

(
温
哥
基
九
月
廿
五 

擬
日
訊
)
據
卑
詩
勞
工
聯
合 

代
會
主
席
古
比
今
(
廿
五
) 

表
日
宣
佈
，
他
將
於
星
期
六 

参
晚
尋
求
新
民
主
黨
將
其
提

▲

4

市

府

高

級

官

員

對

解

決

辦

法

意

見

分

歧

民
名
在
十
月
廿
二
日
省
選
山
 

主
參
加
競
選
•
古
比
所
擬
尋 

亀
求
競
選
之
地
區
爲
擁
有
兩
 

管
個
議
席
之
列
治
文
區
• 

底
 

古
比
在
一
項
訪
問
中 

訥
説
，
他
曾
與
家
人
商
討
是 

吓
否
參
加
省
選
事
，
他
的
家 

我
人
鼓
 ®
他
競
選
・

古
比
績
稱
，
如
他
競 

>
?

選
選
不
一
能
獲
勝
，
則
可
返
回 

〔來
所
擔
任
之 

in-
拿
大
勞
工
大
會
教

此
問
电
將
在
今
(
廿
五
)
日
一
個 

特
别
會
議
中
，
由
市.參
事
予
以
討
論
• 

該
等
市
參
事
同
時
亦
將
研
究
其
他
交
替 

辦
法
，
包
括
在
所
有
單
户
住
宅
地
區
進 

行
調
查
，
在
以
後 

年
内
逐
區
予
以
解 

決
，或
將
非
法
居
住
單
位
最
密
集
之
地 

區
之
該
等
單
位
予
以
合
法
化
• 

據
市
府
人
員
較
早
時
-
項
報
告
謂 

，
現
時
雲
埠
單
户
住
宅
地
區
内
共
约
有
 

一
萬
五
千
個
非
法
居
住
單
位
•
該
等
地 

匾
約
佔
雲
煌
全
市
面
積
百
分
之
八
十
• 

但
市
參
事
則
謂
大
概
尚
另
有
非
法
居
住
 

單
位
約
一 
萬
個
存
在
，
而
不
爲
市
府
人 

員
所
知
。

該
等
居
住
單
位
所
以
「
非
法
」
， 

乃
因
係
在
單
户
住
宅
地
區
房
屋
之
内
之 

故
，
如
以
立
法
認
可
，
則
將
意
味
住
宅 

分
類
區
域
重
行
劃
分
，
同
時
増
加
該
等

(
温
哥
華
九
月
廿
五
日
訊
)
温
哥 

華
市
議
會
對
於
單
户
住
宅
内
之
非
法
居 

住
軍
位
問   

@

，
現 #
再
來
- 
次
設
法
予 

以
解
決
•
但
市
府
高
级
官
貝
對
於
如
何 

解
決
之
方
法
，
則
意
見
饋
有
分
歧
• 

雲
市
府
設
計
主
任
史
柏
斯
曼
建
議 

，
在
温
哥
華
所
有
單
户
住
宅
區
舉
行
連 

串
公
衆
會
議
，
公
衆
意
見
調
査
，
由
市 

府
人
員
就
公
衆
之
反
應
作
出
估
計
，
然 

後
再
將
房
屋
類
别
分
區
，
或
實
行
取
缔 

該
等
非
法
居
住
車
位
•

上
述
計 «
可
能
需
時
一
年
完
成
， 

所
需
費
用
總
額
爲
十
六
萬
四
千
七
百
五 

十
元
■但

市
政
經
理
包
華
斯
則
欲
將
市
内 

-
個
地
區
作
爲
試
驗
性
質
處
理
，
點
數 

該
區
内
之
非
法
居
住
單
位
数
目
，
然
後 

將
之
「
合
法
化
」
■

設
計
人
員
建
議
以
空
中
列
車
載
斯 

車
站
附
近
一
帶
，
作
爲
試
驗
地
區
・
該 

地
區
將
由
專
人
予
以
注
視
，
爲
期
約
- 

年
左
右
，
所
耗
費
用
约
爲
二
萬
六
千
元 

至
三
萬
九
千
七
百
元
之
間
•

他
原
來
所
擔
任
之
加
拿
大
勞
工
大
會
教 

在
本
女
比
中
部
耗
資
億
元
興
建
 

由
• 

大

雲

區

最

新

商

塲
 

古
比
較
早
時
曾
經
宣
佈
，
他
因
健 

4

纭
？L
E
E

一T

 

康
關
係
，
不
会
尋
求
重
選
勞
工
聯
合
會 

»!8
5
城

中
L

開
幕

I
産
組
一
口
資
興
建
而
成

主
席
職
位
•

美
警
方
調
查
員
在
參
院
作
證
稱
 

香

港

三

合

會

份

子

(
温
哥
華
訊
) 

位
於
本
汝
比
市
中
心 

的
購
物
商
場
地
鐵
城 
一 

中
心
已
經
落
成
，
今
一 

日
正
式
開
幕
•
揭
幕 

儀
式
由
國
際
知
名
的
一

，費
用
達
-
億
元
之 

鉅
•

卡
爾
投
資
公
司 

總
裁
利
西
夫
稱
，該 

公
司
自
一
九
七
二
年 

已
欲
發
展
該
區
，直

地
區
之
人 

密
度

將

大

量

湧

入

美

國
 
一
溜
冰
明

—

，

與 

(
整
盛
頓
路
透
-
防
此 *
事
件
麥
生
，
一
地
方
官
員
主
寸•

一 

6
 廿
五
日
雷)尊|6
一
況
且
在
事1
 
上
•
用
- 

地"
城2
了
座
 

警
方
及
：

之
菌
查 
6
雜
之
亞
洲
黑?

 
落
京
士
郭
近
窮

市
府
許
可
證
部
門
主
任
喜
拔
説
， 

市
府
通
常
並
不
積
極
去
查
核
該
等
非
法
 

居
住
單
位
，
祗
在
居
住
該
處
之
人
太
過 

嘈
雜
或
佔
據
太
多
泊
車
位
後
，
附
近
鄰

(
至
去
年
施
雅
斯
宣
佈 

關
閉
其
分
發
中
心
， 

制
書
褰 $
 

？
一/
二E
i

、1/
?
 
他
們
才
提
出
骨
發
展 

譯

蠢

美
  

^

一
遜
街
。
商
場!

四 
計F
 

「
造"
多
弔
間̂

「
層
,
其
组
合
包
括
十 

由
於
地
鐵
城
中 

，
三
藩
市
警
方
偵 
一
六
萬
五
千
平
方
呎
的 
心
地
點
適
中
，
距
離 

活
活
百
貨
公
司
、
三
(
架
空
火
車
站
不
遠
，

包
華
斯
在
其
呈
交
與
市
議
會
計
劇 

一
里
投
訴
時
，
方
採
行
動
•

昌于星期三日在美 

參院之雅訊會中稱 

-

當英 婚子一九九 

一七年將香港移交由 

中 11

時
，預料名爲

委
員
會
之
報
告
中
説
，
如
以
全
市
作
爲 

試
驗
，
則
其
費
用
當
極
其
可
觀
，
但
如 

先
行
以
一 
個
小
地
區
作
爲
試
驗
，
則
市 

府
對
於
如
何
在
市
内
其
餘
地
區
進
行
， 

當
可
獲
有
概
念
■

但
史
柏
斯
曼
則
認
爲
，
上
述
載
斯 

地
區
，
未
必
可
以
作
爲
全
市
單
户
住
宅 

地
區
之
代
表
•

現
時
每
星
期
市
府
平
均
约
接
獲
五
 

宗
至
七
宗
投
訴
•

市
府
處
理
上
述
投
訴
事
件
時
，
市 

議
會
社
區
問
題
委
員
會
常
會
考
慮
屋
主
一 

之
財
政
困
難
情
况
■
屋
主
通
常
謂.
他
們 

需
要
該
等
單
位
以
供
父
母
或
弱
能
家
人
 

居
住
，
或
爲
大
學
學
生
提
供
居
住
之
所
 

等
■

.#主
任
，同時亦是

三
藩
市
掃
蕩
亞
洲
黑
一
層
購
物
商
的
舖
位
合
一
巴
士
公
司
設
有
九
條 

1 

二
共
-
百
五
十
個
，
另
巴
士
綫
行
走
該
區
與

三
合
會
之
香
港
罪
悪-

集
塞
•
将
大
量
湧
入
一8£

特
遣
除
成
昌
之
麥 

美
國
。 

IS

拿
說
*
現
已
獲
得 
有
八
萬
二
千
平
方
呎 

調
查
昌
又
謂
，
証»

，
在
美H
之
華
出
租
作
寫
字
樓
之
肚
一
通
便
利
•
該
商
場
並 

美
國 
之
執
法
機
構 6
 
人
罪
悪
集
團
，

@1
書 

該
商
場
由
西
温 

立
卽
探
取
措
施
，
預 
港
之
三
合
會
方
密
切
的
卡
爾
投
資
公
司
與

大
温
哥
華
冬
地
，
交

有
寬
大
停
車
場
，
方一 

便
駕
車
人
士
■

外
交
界
人
士
説
，
預
備
會
議
已
在
過

天
説
，
中
國
共
産
黨 

已
爲
全
體
會
議
召
開 

預
備
會
議
・
預
料
該 

全
體
會
議
將
會
给
中 

國
提
出
新
指
導
方
針

中
共
六
中
全
會
 

學
行
預
備
會
議

(
路
透
社
北
京 

電
)
外
交
界
人
士
今

一(
北
京
電
)
中
華
人
民
共
和
國
司
法
部
二
十 

日
再
發
一
一
關
係 

一一 

出
十
八
份
委
託
書
，
委
託
香
港
一
批
律
師
辦
理
香
港
市
民
返
七 

- 
内
地
處
理
民
事
法
律
事
宜
・ 

一 

新
增
加
委
託
辦
證
的
律
師
是
(
姓
氏
筆
劇
爲
序
)
••
王 

一一 
澤
長
、
毛
雲
龍
、
余
平
仲
、
李
業
廣
、
林
漢
武
、
高
漢
釗
、 

一
黄
乾
亨
、
黄
頌
顯
、
梁
乃
鵬
、
梁
愛
詩
、
唐
天
燊
、
張
子
源
一 

一
一
、
張
恩
純
、
楊
少
初
、
鄧
爾
邦
、
蓄
弘
毅
、
黎
錦
文
、
戴鎮一一一 

一一 
濤
•
一
九
八
一
年
一
月
，
中
國
司
法
部
曾
委
託
阮
北
耀
、
何
一-j  

一一 
耀
棣
、
胡
百
熙
、
陳
子
釣
、
翁
家
灼
、
張
永
賢
、
練
松
柏
、
一。 

~ 
中

國

司

法

部

發

出

委

託

書

多
市
的
廠
商
人
壽
地

一

客

機

因

故

美

隹

法
總
理
否
認
派
員
 
新
社
。
一
一 

與
恐
怖
組
織
議
判
"
一
法 g

一 

一 
總
理
智
勒
今
日
表
示
：
法
國
政
府
不
會 

一
與
要
求
釋
放
一
名
黎
巴
嫩
政
治
犯
的
恐 

怖
談
判
，
亦
不
會
向
敲
榨
屈
服
• 

一 

智
勒
否
認
新
聞
報
導
所
稱
，
他
已
一 

派
代
表
與
曾
聲
稱
對
巴
黎
連
串
爆
炸
事
一 

一 
件
負
責
的
組
織
談
判
■ 

-

包

括
三

古

巴
人

及

一

尼
國

官

員
兒

子

"

濤
•
一
九
八
一
年

(
加
新
社
米
亞 

一
美
廿 

日
電
)
一 
架 

由
夏
灣
拿
飛
馬
德
里 

的
客
機
，
因
機
器
有 

故
障
，
于
星
期
二
日 

晚
上
在
米
亞
美
機
場 

作
緊
急
降
落
，
機
上 

有
一
名
尼
加
拉
瓜
政 

府
官
員
兒
子
及
一
家 

三
口
的
古
巴
人
，
于 

星
期
三
日
，
：̂
着
此 

機
會
，
立
即
向
美
國 

當
局
要
求
予
以
政
治 

庇
護
■那

架
屬
於
伊
伯 

利
亞
航
空
公
司
的
飛 

1r

因
爆
輪
胎
及
着
陸

儀
器
發
生
故
障
而
迫 

降
此
間
，
機
上
其
他 

二
百
三
十
四
位
乘
客 

已
於
星
期
三
之
晨
改 

搭
公
司
另 
一 
架
噴
射 

機
，
僅
上
述
四
人
留 

下
未
走
•

其
中
那
個
名
叫 

布
拉
鐸
•
奥
提
佳
的 

尼
加
拉
瓜
人
説••
他 

已
請
求
政
治
庇
護
， 

及
暫
時
與
家
在
此
間 

的
親
戚
同
住
•

據
此
間
的
移
民 

言
員
里
雒
京
説
••
這 

個
人
的
政
治
庇
護
請 

求
將
獲
得
優
惠
孜
慮

那 
一 
家
三
口
古 

巴
人
爲
：
年
卅
一 
歲 

的
比
堂
科
德
、
亨
利 

斯
、
及
其
妻
(
一
廿
八 

歲
)
暨
十
三
個
月
大 

的
兒
子
。
他
説
：
他 

一 
直
計
副
來
美 8

， 

他
三
人
將
往
西
班
牙 

暫
住
，
等
候
美
國
簽 

證
，
他
們
在
此
間
也 

有
親
戚
，
他
與
這
些 

親
戚
們
在
米
亞
美
航 

空
站
通
電
話
之
時
他 

們
都
鼓
励
他
投
奔
美

♦

代

辦

內

地

法

律

事

務

 

所

出

具

文

書

內

地

有

關

單

位

予

接

受
 

廖
瑶
珠
八
名
香
港
律
師
，
辦
理
有
圃
公
亂
文
書
• 

隨
着
我
函
對
外
開
放
政
策
的
執
行
，
内
地
與
香
港
的
交 

一
往
越
來
越
密
切
，
香
港
市
民
回
内
地
由
請
公
證
的
要
求
也
越
一 

來
越
多
，
爲
方
便
香
港
廣
大
市
民
，
司
法
部
決
定
增
加
委
託
一 

-

十
八
位
律
師
，
辦
理
香
港
市
民
回
内
地
處
理
民
事
法
律
事
宜
一 

所
需
的
有
關
公
證
文
書
，
今
後
凡
是
由
這
些
律
師*

法
部
一 

一
提
出
的
各
項
辦
證
規
定
出
具
的
公
證
文
書
，
内
地
各
文
書
使
一 

-- 
用
單
位
均
予
接
受
。

他
在
記
者
會
上
表
示
：

「•
我
們
不
會
作
出
任
何
讓
步
，
我 

一
否
認
任
何
有
關
法
國
代
表
正
在
與
恐
怖 

组
織
中
間
人
談
判
的
報
導
•
J

「
我
已
下
定
決
心
，
拒
绝
任
何
種 

類
的
敲
詐
•
菁
厭
敲
詐
及
恐
怖
主
義
 

■
我
絶
對
未
曾
與
恐
怖
組
缴
談
判
•
一 

智
勒
在
聯
合
國
大
會
致
詞
時
，
譴 

責
國
際
社
會
在
對
付
恐
怖
主
義
時
缺
乏 

「
必
要
的
洞
察
力
一
，
亦
譴
責
收
容
恐 

怖
組
缴
的
国
家
■

一

i

《̂
^

寰

^

^^1-

裏

1

^

^

?

.8'

i

一曜

%
=
勻
灣
~
$
&
:

嘗
百3
三
；
，强

:.;;一』

;.4̂
,
二

H
W

240 KEEFER ST. VANCOUVER B.C. 
CANADA V6A 1X5


